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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价方式

信用评价主要采用互评方式进行，由参与政府采购的各类采

购主体根据信用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互评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（一）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项目采购文件编制、

评审过程、执业情况、整体评价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

购人、评审专家、供应商，评价节点设置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开启。

（二）评审专家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专家专业技术水平、评

审工作、职业道德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购人、代理机

构，评价节点设置在项目评审结束后开启。

（三）供应商信用评价。主要包括合同履约、专业水平、售

后服务等相关内容。参与评价主体为采购人，评价节点设置在项

目合同签订（电子卖场采购订单）完成后开启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政府采购信用评价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

组成部分，也是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、政务诚信建设实施

方案的重要举措，各类采购主体行为主体务必要高度重视，对标

对表积极开展诚信互评工作，确保信用评价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客观公正。参与信用评价的各采购当事人应当及时、

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做出信用评价，不得恶意评价。

（三）结果公开。参与信用评价的各采购当事人须在政府采



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财政金融局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8日印发




